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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董事会披露回购股份方案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3 年 8 月 25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
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无锡祥生投资有限公司 45,360,000 40.46

2 莫若理 26,460,000 23.60

3 无锡祥鼎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606,127 5.00

4 无锡祥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520,000 2.25

5 上海御德科技有限公司 1,760,000 1.57

6 无锡祥鹏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344,000 1.20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低碳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6,882 0.99

8 曾伟东 926,446 0.83

9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康医疗健康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79,149 0.61

10 江阴米利都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米利都风禾至善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615,496 0.55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无锡祥生投资有限公司 45,360,000 40.46

2 莫若理 26,460,000 23.60

3 无锡祥鼎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606,127 5.00

4 无锡祥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520,000 2.25

5 上海御德科技有限公司 1,760,000 1.57

6 无锡祥鹏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344,000 1.20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低碳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6,882 0.99

8 曾伟东 926,446 0.83

9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康医疗健康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79,149 0.61

10 江阴米利都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米利都风禾至善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615,496 0.55

特此公告。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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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5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32 元 / 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8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分别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3-044）。

二、实施回购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公司尚未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
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CC33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2023 年 9 月 2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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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人民币 158,412,876.94 元（不含公司前期已披露政府补贴）,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金额（元） 收到时间 补贴性质

1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失业保险返回 16,916.00 2023/8/4 与收益相关
研发补贴 50,000,000.00 2023/8/22 与收益相关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4,509,951.31 2023/8/31 与收益相关
稳岗补贴 1,000.00 2023/8/7 与收益相关
税收返还 830,300.00 2023/8/16 与收益相关

2 合肥和瑞出租车有限公司 纯电动出租车推广补贴 2,700,000.00 2023/8/29 与收益相关
3 扬州江淮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研发补贴 100,000,000.00 2023/8/31 与收益相关
4 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354,709.63 2023/8/31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58,412,876.94 /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对上述补助资金在 2023 年度计入当期损益，将对公司 2023 年度的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367� � � � � � � � � 证券简称：工大高科 公告编号：2023-037

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标项目：成都达海铁路道口远程集中控制项目及轧钢站微机联锁大修改造项目。
● 中标金额：人民币 1,047.01 万元（含税，具体金额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
●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次项目中标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如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

顺利实施，将会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 风险提示：公司已收到招标项目的中标通知书，但尚未与招标人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签

署时间及履约安排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工大高科”）于近日收到“成都

达海铁路道口远程集中控制项目及轧钢站微机联锁大修改造项目”的《中标通知书》，有关中标
内容如下：

一、中标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成都达海铁路道口远程集中控制项目及轧钢站微机联锁大修改造项目
2、项目地点：成都市青白江区

3、中标金额：人民币 1,047.01 万元（含税）
4、中标单位：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招标单位：成都积微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项目部
6、合同签署时间：中标单位收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订立书面合同。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中标项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范围的主营业务，标志着公司工业铁路智能运输与信

号控制技术研发与实施能力不断获得客户的认可，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

2、本次项目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1,047.01 万元，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934.39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3.10%，如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业务发
展及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已收到该项目中标通知书，但尚未与招标人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签署时间及履约安排

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项目最终金额、履行条款等内容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334� � � � � � 证券简称：西高院 公告编号：2023-010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二)� 上午 10:00-11: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9 月 5 日 (星期二 )至 9 月 11 日 (星期一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邮箱 xgsdb@xihari.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发布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
地了解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 (星期二 )上午
10:00-11:30 举行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二)

上午 10:0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贾涛先生，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王辉先生，独立

董事李玲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9 月 5 日 (星期二 )至 9 月 11 日 (星期一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
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xgsdb@xihari.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韩瑞
电话：029-81509258
邮箱：xgsdb@xihar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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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823,23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6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30.50 元 / 股，最低价为 119.20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101,617,472.61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2 元 / 股（含本数），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 10,000 万元（含本数），不高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本数），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回购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2023 年 5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2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实施回购的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 年 8 月，公司未回购股份。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823,23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6860%，购买的最高价为 130.50 元 / 股，最低价为 119.20 元 / 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01,617,472.61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
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519�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南亚新材 公告编码：2023-061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0 万元（含），不低于人民
币 2,5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5 元 / 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2023 年 8 月 29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码：2023-05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码：2023-060）。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

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
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公司尚未进行回购交易。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
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639� � � � �证券简称：华恒生物 公告编号：2023-051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尚未进行股份回购。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 133 元 / 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12日、2023年 8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华恒生物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华恒生物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6）。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

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8月 31日，公司尚未进行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

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687� � � � � � � � � �证券简称：凯因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3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09月 13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09 月 06 日(星期三)至 09 月 12 日(星期二)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kawin.com.cn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发布公司 2023 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年 09月 13日下午 15:00-16:00举行 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09月 13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裁：周德胜先生
董事会秘书：赫崇飞先生
首席财务官：郭伟先生
独立董事：杜臣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09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09 月 06 日（星期三）至 09 月 12 日(星期二)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kawin.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67892271
邮箱：ir@kawin.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052� � � � � � �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 2023-055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债权本金金额为 22,000 万元（不含利息、违约金，其他合同约定需支付的款项、

诉讼费用等）
● 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1、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

均已向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望时代、公司、上市公司”）书面承诺，如东望时
代因担保问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由此产生的损益由其承担。2、公司可能承担资产扣划等其他担保
责任，最终影响金额以届时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为准（如有）。3、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案件进
展情况、广厦控股的纾困进度及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若前述事项不及预期，公司一方面将综合律师、
会计师意见对存量担保计提预计负债，这将对公司相关报告期的利润产生影响。

一、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5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担保事项涉及诉

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0），因广厦控股未及时还款，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
肃银行”）与广厦控股及其担保人之间存在多笔金融合同纠纷，甘肃银行于 2022 年 10 月向甘肃省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3年 4月，甘肃银行向法院申请追加上市公司为其中三个案件的被
告【案号为：（2023）甘 01 民初 46 号、（2023）甘 01 民初 24 号、（2023）甘 01 民初 25 号】，并提出追加财
产保全申请。

公司于 2023年 9月 1日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针对案号为（2023）甘 01 民初 25

号的案件作出的《民事裁定书》，编号为（2023）甘 01民初 25号之二，现将主要内容予以公告。
二、诉讼裁定情况
原告甘肃银行于 2023年 8月 30日向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回起诉的申请。 根据甘

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主要裁定内容如下：
准许原告甘肃银行撤回对被告东望时代、楼江跃、徐英阳以及第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国泰元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广厦投资有限公司和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起
诉。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1、本次诉讼进展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甘肃银行其他

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综合律师的意见积极进行应诉，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2、广厦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均已向公司书面承诺，如东望时代因担保问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

由此产生的损益由其承担。
3、公司可能承担资产扣划等其他担保责任，最终影响金额以届时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为准

（如有）。
4、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广厦控股的纾困进度及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若前述

事项不及预期，公司一方面将综合律师、会计师意见对存量担保计提预计负债，这将对公司相关报告
期的利润产生影响。

5、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
媒体披露的信息，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739� � � � � � � � 证券简称：成大生物 公告编号：2023-030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一)� 上午 09:00-10:0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9 月 4 日 (星期一 )� 至 9 月 8 日 (星期五）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lncdsw@cdbio.cn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披露公司 2023 年半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
司计划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上午 09:00-10:00 举行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9 月 11 日上午 09:00-10: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李宁先生
董事、总经理：毛昱先生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崔建伟先生
独立董事：陈克兢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9 月 11 日上午 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9 月 4 日 (星期一 )� 至 9 月 8 日 (星期五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
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lncdsw@cdbio.cn 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4-83782632
邮箱： lncdsw@cdbio.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772� � � � � � � � � 证券简称：珠海冠宇 公告编号：2023-088
转债代码：118024� � � � � � � � � 转债简称：冠宇转债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805,54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1,121,856,672 股的比例为 0.2501%，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0.02 元 / 股， 最低价为 16.50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065,635.81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方案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 25 元 / 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2023 年 5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4.91 元 / 股
（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 2022 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回购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

购股份 2,805,543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121,856,672 股的比例为 0.2501%，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0.02 元 / 股，最低价为 16.50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065,635.81 元（不含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693� � � � � � � � � � � 证券简称：锴威特 公告编号：2023-003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 日收到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书面函。 华泰联合证券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原指定薛峰先生、牟晶先生担任保荐
代表人。 现薛峰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调离华泰联合证券。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为保证持续
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 华泰联合证券现委派保荐代表人吕瑜刚先生接替薛峰先生履行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职责。本次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

人为牟晶先生、吕瑜刚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
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公司董事会对保荐代表人薛峰先生在公司首发上市项目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附：吕瑜刚先生简历
吕瑜刚，男，保荐代表人，华泰联合证券执行总经理，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曾先后负

责华熙生物（688363.SH）、沃特股份（002886.SZ）、禾望电气（603063.SH）、乔治白（002687.SZ）等
IPO 项目以及海澜之家（600398.SH）、沃特股份（002886.SZ）、东华软件（002065.SZ）、新希望
（000876.SZ）、广日股份（600894.SH）及棕榈园林（002431.SZ）等再融资项目，具备丰富的投资银
行工作实践经验。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 � �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 � � 公告编号：2023-069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上海辖区上市公司 2023 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将
参加由上海证监局、上海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 年上海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7 日（周四） 14:00-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 2023 年半年报业绩、公司治理、发展
战略、 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问题征集二维码）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3 年 9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0056� � � � �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3-054 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方药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方有限”）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以下简称“该药品”）《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注册证书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
受理号：CYHS2102009
证书编号：2023S01301
剂型：注射剂
规格：2ml:0.2mg（按 C13H16N2 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 类
上市许可持有人：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34057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一）盐酸右美托咪定是一种新型 α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具有抗交感、镇静和镇痛作
用。 用于全身麻醉的手术患者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时的镇静。

该药品于 1985 年由芬兰 Orion� Pharma 公司和美国 Abott 公司合作开发，于 2000 年 3 月在
美国首次上市，2004 年 1 月在日本上市，2011 年获欧洲 EMA 批准用于 ICU 成人患者的镇静。
国内无原研产品进口。

（二）国家药监局于 2021 年 9 月受理天方有限该药品的注册申请。
（三）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天方有限在该药品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 648 万元人民币（未经审

计）。
（四）药品市场情况介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天方有限外，国内已有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正大天晴制

药有限公司、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20 家生产企业获批该药品上市，共有 28 个批准文
号，其中 2ml:0.2mg（按 C13H16N2 计）规格 20 个，1ml:0.1mg（按 C13H16N2 计）规格 8 个。

根据第三方数据库 PDB 查询显示， 该药品 2022 年国内样本医院销售额约为 6.3 亿元，
2023 年第一季度约为 0.8 亿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天方有限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获得药品注册批件，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线，同时为

公司后续仿制药开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 由于医药

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不仅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
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同时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药品可能未来存
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 2023-101 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剂产品盐酸双环胺胶囊获得

美国 FDA 批准文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

简称“美国 FDA”）的通知，公司向美国 FDA 申报的盐酸双环胺胶囊的新药简略申请（ANDA，
即美国仿制药申请）已获得批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1、药物名称：盐酸双环胺胶囊
2、ANDA 号：217531

3、剂型：胶囊剂
4、规格：10mg
5、申请事项：ANDA（美国新药简略申请）
6、申请人：普霖斯通制药有限公司（Prinston� Pharmaceutical,� Inc.）
二、药物的其他相关情况
盐酸双环胺胶囊主要用于治疗功能性肠易激综合征。 盐酸双环胺胶囊由 Allergan 研发，于

1984 年 11 月在美国上市。 当前，美国境内，盐酸双环胺胶囊主要生产商有 Hikma、Lannett、Teva
等。 2022 年该药品美国市场销售额约 31,375,915 美元（数据来源于 IMS 数据库）

截至目前，公司在盐酸双环胺胶囊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 4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盐酸双环胺胶囊获得批准标志着公司具备了在美国市场销售上述产品的资格， 有利

于公司不断扩大美国市场销售和强化产品供应链， 丰富产品梯队， 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三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601699� � � � � � � 股票简称：潞安环能 公告编号：2023-032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潞安集团”）的通知，

潞安集团拟以其直接持有本公司的部分 A 股股票为标的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本次可交换债券”）。

潞安集团目前直接持有公司 1,837,926,512 股 A 股股份， 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数的
61.44%。 本次可交换债券拟发行期限为不超过 5 年（含 5 年），发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
（含 40 亿元）。 在满足换股条件的情况下，本次可交换债券的持有人有权在本次可交换债券的
换股期内将其所持有的本次可交换债券交换为本公司 A 股股票。 本次可交换债券的最终发行
方案将根据发行时的市场状况确定。

本次可交换债券的发行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3〕2493 号）。关于本次可交换
债券的发行及后续事项，本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时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5008� � � �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3-063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 2023 年 8 月，公司未进行回购股份。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0 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2023 年 6

月 1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披露了《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2.15 元 / 股（含），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
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
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 3 年内完成授予或转让， 公司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使用
完毕，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

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 年 8 月，公司未进行回购股份。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0 股。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

规定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222� � � � � � � � � 证券简称：成都先导 公告编号：2023-041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2023 年月 8 月 21 日，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4 号———股权激励信息披
露》的相关规定，对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本激励计划”)中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
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如下：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2）公示时间：2023 年 8 月 22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3）公示方式：公司邮件系统
（4）反馈方式：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若有异议可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公司监事会反

映。

（5）公示结果：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针对 137 名拟激励对象的异议。
2、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

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合并报表子公司，下同）签订的劳动合同 / 劳务合同、拟激励对象
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1、激励对象均为公司正式在职员工，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董事会认为需

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含外籍员工），无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中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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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
民币 2,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含）的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以不
超过人民币 75 元 / 股（含）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公司刚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户， 资金账户尚未完成开户，公
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含）。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5 元 / 股（含）。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
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8 月 25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及 2023 年 9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2）。

二、公司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 公司现将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公司刚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户，资金账户尚未完成开户，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尽快完成资金账户开立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
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耀 （苏州 ）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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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对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出售子公司
100%股权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3】028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4 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上交所，并按要求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

进行逐项落实与回复。鉴于《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回复内容部分数据待确认、交易双方相关安
排需进一步磋商完善、中介机构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为确保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保护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 2023 年 9 月 9 日前完成《问询
函》回复及对外披露工作。延期期间，公司将协调相关各方加快回复进度，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本次交易能否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 日


